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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一、人民申請案件時效管制作業

二、人民申請案件平時抽查案例分享

三、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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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申請案件定義

指人民（團體）申請各種證照、證書、證明或提供服務等案件。

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各主管機關應按其性質， 區分類別、項目，

分別訂定處理時限，並以「案」為單元，所實施之時效管制作業。

公文性質依「實質內容」判定。



收文 辦理 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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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中有發文需要者，另以他號方
式處理

➢ 處理過程中的收發文件以一般公文管制處理。

管制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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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申請案件如申請人有表件不全、填寫錯誤、案件不合法定程序
或手續等情形，應註明應補正事項及文件，於處理期限內一次
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（件），不得直接退文。

辦理原則
以原文號回復

辦理結果

不得存查

但依規得予存查之案件不在此限

駁回核准

補正應另以
他號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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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因候申請人補正資料或案件因法令適用之疑義，層
請核釋者，其等待補正、核釋期間得予扣除，並以
通知表單發送日、公務電話紀錄通話時間或其他書
面佐證資料記載日期作為扣除依據。
(臺中市政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作業要點§10)

可扣除之期間

補正 請釋

期限計算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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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因申請人所送表件不全，填寫錯誤

等原因，須通知補正者，從其通知之

日起，至補件之日止，所經過之期間

得予扣除。(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§91)

承辦人如須進行補正扣除，應

檢附補正扣除相關依據，請機

關登錄人員據以登錄補正作業。

補正扣除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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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 補正請釋作業 新增 登錄公文文號

補正請釋案件登錄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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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提供補正扣除相關依
據，請機關登錄人員據以登
錄補正作業。補正請釋匣

1

2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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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效管制

➢依據本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。

處理時限

➢除應於當日辦結者外，一律以收文次日起算，至准駁之日止，

包含假日在內，處理期間適逢連續三日以上之國定假日或其

他休息日時，其期間依實際假日日數延長。

期限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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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期規定

➢辦理展期之公文以逾期案件列計。

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§20

➢未能於公告之處理期限內辦結者，依分層負責

簽請延長，以1次為限，且依規應於原處理期限

屆滿前將延長之事由通知申請人。

臺中市政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作業要點§6



➢ 申請給付款項 檢據核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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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收件

(辦理天數20天)
請款核銷程序

檢附黏貼憑證影本

或其他佐證資料併

同歸檔

請款核銷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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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款核銷案件之佐證作業

◆依據本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3點第6款「請款、核銷案件，完成相關

程序者」得簽擬存查，其佐證完成請款核銷案件資料得為黏貼憑證影本，亦可

請科(室)之推算人員於會計簽證系統查明「付款憑單號碼」或「支出傳票號碼」

簽註於公文中，抑或其他足資佐證已完成請款程序之相關資料。

◆目前遇部分機關因會計室作業流程規範不同，或機關特性(分散不同地點辦公)而無

法配合於完整核章後才影印(僅核至單位主管)且已主動向本會反映之機關，請務必落

實自主管理。

◆爾後遇請款核銷案件，請機關務必配合前開規範，以落實全程管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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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逾期評比

本會每月評比報表皆採系統於每月1日自動排程產

生之報表，為求各機關係基於同等立場進行評比，

於公文流程中發生之各種人為操作衍生逾期問題，

皆不予扣除。

納入擇定次年公文實地檢核機關之採計項目之一。



人為操作疏失而導致逾期-補正作業登錄疏失

案例：【補正回復日期沒登錄，導致逾期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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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補正通知日期：7/10

◆補正回復日期：??

沒登錄「回復日期」，
無法扣除等待補正期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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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民申請案件
平時抽查案例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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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檢核常見缺失態樣一覽表

1.延遲掛號

2.逕收來文，未登記掛號

3.公文性質或次性質登錄錯誤

4.補正、請釋、會勘，未以他號辦理

5.未落實1次補正原則，逕行退件

6.未落實完成補正/請釋登錄作業

7.黏貼憑證未核准即存查

8.核銷案件未檢附黏貼憑證影本歸檔

9.不符以案管制

10.歸檔資料不齊全

11.申請案件另設限辦日期

12.非可歸責於申請人之逾一次補正



缺失現象1-延遲掛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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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失現象2-逕收來文，未登記掛號
【案例】逕收來文，未送經收發人員登記掛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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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失現象3-1-公文性質登錄錯誤
【案例】請款核銷案件誤登錄為申請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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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登錄「請款
核銷案件」



缺失現象3-2-公文性質登錄錯誤
【案例】一般案件誤登錄為請款核銷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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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登錄
「一般案件」



缺失現象3-3-公文次性質登錄錯誤

23

次性質登錄
錯誤

民眾實際要申請的項目



缺失現象4-1-利用補正(請釋、會勘)銷號結案
【案例】補正未另創號辦理，原文號銷號結案。

補正 請釋或會

勘 他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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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正期間可扣除天數

正確做法：
通知補正應以
他號辦理。



缺失現象4-2-利用補正(請釋、會勘)銷號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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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】請釋未另創號辦理，原文號銷號結案。

正確做法：
請釋應以他號
辦理。

請釋期間可扣除天數



缺失現象4-3-利用補正(請釋、會勘)銷號結案
【案例】會勘未另創號辦理，原文號銷號結案。

補正、請
釋 會勘

他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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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做法：
通知會勘應以他號
辦理。

會勘期間不得扣除天數



缺失現象4-4-利用補正(請釋、會勘)銷號結案
【案例】會勘未另創號辦理，原文號銷號結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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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勘期間不得扣除天數

補正、請
釋 會勘

他號

正確做法：
通知會勘應以他號
辦理。



缺失現象5-未落實1次補正原則，逕行退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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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失現象6-補正/請釋登錄作業登錄錯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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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應填
114/05/15

申請人補正
的資料



缺失現象7-黏貼憑證未核准即存查

佐證相關請款核
銷程序已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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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失現象8.9-不符合以案管制原則，核銷案件未檢
附黏貼憑證影本歸檔
【案例】附件抽辦，未檢附黏貼憑證影本歸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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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

辦理完成後
檢附動支經費請
示單或黏貼憑證
影本併同歸檔



缺失現象10-歸檔資料不齊全
未見申請書或扣除補正(請釋)之依據

➢民眾之申請書及附件、辦理過程資料漏未歸
檔，其中扣除補正(請釋)之依據漏未歸檔，亦
會造成系統補正請釋作業登錄不確實之問題，
故承辦申請案件，其補正(件)、往復簽擬、會
勘、會辦等程序，均應保持完整記錄附卷，以
資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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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修刪人民申請項目或處理期限

人民申請案件按其性質，由本府一級機關分類編目，

明確訂定處理期限公告周知，並至少兩年檢討一次。

本府所屬各區公所及二級機關增修刪項目由業務權管

之一級機關統籌，一級機關負責簽修，應簽會本會表

示意見，並於簽奉市長核定後公告。



35

增修刪人民申請項目流程

各機關自

行上簽給

市長並會

辦研考會

市長批可 各機關自

行發公告

批准的簽

(含附件)掃

描電子檔寄

至本會承辦

人信箱備查



1 増修刪彙整表

2
作業流程圖

3 增修刪審查意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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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路徑:研考會網站/研考業務/為民服務業務/業務資料下載區

增修刪人民申請項目應備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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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路徑:
研考會網站/研考業務/為民服務業務/業務資料下載區

特別提醒



38

公文性質判別
舉例說明

• 會辦需另創文號發文給都發局、消防局及衛生局，函文中需『限

期』請機關回復審查意見。

社會局→ 掛申請案件

• 需登錄限辦日期，並於期限內函復社會局。

都發局、消防局、衛生局→ 掛一般案件『限期公文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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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-未來策進作為

受理申請案件，應依規掛號以利時效管制，並依本府所訂處理人

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規定期限內實質妥處，切勿先存後辦。

各機關應就各類案件實際處理時間進行統計、分析，持續檢討、

縮短時限，期許各機關共同為提升行政效率而努力。

如機關有人民申請案件項目請區公所協助受理，請務必先行簽修

人民申請案件項目，俾利公所協助作業。



簡報結束
感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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